
 

苏绍聪（香港律师会会长）于 2017 年 1 月 9 日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的致辞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长、大律师公会主席、司法机构成员、法律界同业、各位

本港及海外的杰出嘉宾、在座各位： 

 

引言 

 

能在此欢迎各位出席今年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与有荣焉。今年是香港律师会成立 110

周年，所以对律师会来说，是特别重要及值得纪念的一年。 

 

趁此机会，反思在过去多年来，我们作为法律专业的成就得失，非常合时。 

 

「专业精神」的演变 

 

数月前我问几名实习生他们如何理解「专业精神」。我当时并没有说明这问题的背景，

而他们的回答大致是：「以当事人的利益为先」、「确保服务符合水平」、「当事人满意」，

以及一些比较小心金钱问题的实习生所提供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回答 :「得到应有的报

酬」。 

 

以上答案不但确定了市场主导思想多年来对法律界造成的影响，亦反映出很多情况下，

当事人占了主导位置。纵是如此，我却不敢说以上答案有不对之处，因为当事人的利益

当然十分重要。不过，我今日提及的「专业精神」是超越这种以当事人为本的领域，而

这方面却一直被忽略。 

 

重新思考「专业精神」的具体表现 

 

律师在执业时往往不自觉地以一种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公式处理业务，但我今天所指的

「专业精神」却超于此。我想指出──容我作此描述：「真正的」专业精神不是「履

行」出来的；它既不应是短暂的行为，亦不应以当事人或任何目标为主。我们不应只在

办公时披上「专业精神」的外衣，却在下班时将之与我们的西装及律师袍一起束之高

阁。 

 

我提及的「专业精神」是撇除物质联系，是我们提供服务以外的体现。 

 



第一：具体表现专业精神。 

 

不久前，我接待了一个邻近司法管辖区的律师及法律学生代表团，我向他们解释香港律

师的专业责任，就香港律师除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外，还须向其他当事人以外的人士负

有不同责任（甚至乎反对方），他们感到惊讶。 

 

香港的律师不单向其当事人负责，在提供服务之外，还有加于律师身上的很多层面的要

求，对此他们感到难以置信。 

当获认许成为律师时，该律师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群体内的人都誓言维护远超于

普通经济生产者的准则。换言之，他们不单保证向当事人及法庭负责，亦向公众人士及

其专业群体负责。所以，身为此专业的成员，我们有责任维护其良好声誉，确保律师可

继续获得公众人士的信任和尊重。 

 

这可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之前一份判词中的话得到确立： 

 

「不合适行为，是指与一个受尊敬的专业不符的行为；公众把信赖寄托于

此专业，所以应时刻维护其尊严。」1 

 

让我指出第二点：除了法律执业工作外，我们亦应透过其他活动体现专业精神。 

 

这不是一些新颖的概念，因为在律师会的专业守则内，已有此规定。2但随着时间，这

一点可能渐被忽略，但我要强调，任何一名法律专业人士，不论是否执业，任何时候都

是法院人员及法律专业成员之一，所以，对一名法律专业人士的行为标准，即使在法律

执业以外的行为，都一样必须坚守应有的准则。 

 

所以，要体现真正的专业精神，并没有「在职」与「不在职」之分。此外，当真正的专

业精神要获得体现，律师须负上额外责任，行事为人要较一名普通市民更加谨慎，时刻

注意何事不可为，以维系法律专业的整体声誉，并维护社会大众对法律专业的信任和尊

重。用门外汉的用语表达，可说上述要求确保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令业界的其他

同僚「丢脸」，并使公众人士继续选择寻求和聆听你的意见。 

 

贯穿社会空间 

 

                                                      
 
1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v. A Solicitor  [2003] CACV 280/2003；亦可参考 Maugham 子爵于 Myers v. 

Elman  [1940] AC 282 一案第 288-9 页的判词（可与《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2(2)条对照） 
 
2 原则 1.03 订明：每名律师均为法院人员（参《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159 章）第 3(2)条），行事为人应

该合适。此原则的注释指出，身为法院人员，律师作为一个受尊敬的专业的成员，不论在其法律执业或

独立商业活动期间，行事为人的标准都应恰如其份。 
 



从宏观的角度审视这些议题，我们便要问：律师如何以其个人身份「体现专业精神」，

而同时致力为业界取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 

 

汤姆•宾汉勋爵曾提出以下的独到意见： 

 

「……重要的……是要让公众人士具备理由充足的信心，知道他们所委托的律师，是一个

绝对忠诚、正直、可靠的人。」3 

我必须强调，在追求专业精神时须体现的质素，并不限于汤姆•宾汉勋爵所列出的三个

元素，因为社会所要求一名专业人士应拥有的良好质素，不止于此。不过，就今日的演

辞来说，我将会集中讨论「虚心」和「慷慨」两项特质。 

 

虚心：拥有学习冲劲 

 

我得指出，「专业人士」普遍来说都是一些明显不愿作出改变的人──律师由于其工作

性质，大多不愿改变。 

 

不过，在如今这个不断改变的市场环境，我们绝不能故步自封。就如法律条文都会不断

更新，与时并进，真正的专业人士亦须紧贴市场变化，有效响应当事人时有不同的需

要。 

 

所以，真正的专业人士，必须拥有虚心的态度，不断追求新的技巧和才能，令自己不会

与社会及其他发展脱节。也许这些技能不属法律范畴，但即使如此，我们亦应虚心学

习。现时信息科技的普及便是一个好例子。科技在现今经济扮演愈见重要的角色，专业

人士应熟悉有关的专门知识及其对行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如此便可以在处理未来出现的

问题时，提供最新并最合适的意见。我们需要处理未来出现的问题，而现时有策略性地

取得这些技能，可令我们作好准备，为未来的需要铺路。所以我们应不断更新和改善自

己的技能，虚心的学习，身体力行，履行对公众的责任。 

 

虚心：处理案件方式 

 

我现以另一角度探讨如何体现虚心的态度。 

 

律师在社会上的首要职责，是协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律师的一贯工作礼规，通常包括向

当事人就其法律权利提供意见，为他们据理力争，并在多数情况下寻求把案件诉诸法庭

作出决定。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唯一途径，不过，容我在此大胆地提出，力争把当事人的

案件在法庭寻求判决，不一定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们曾见在一些涉及家族不和或其他情感瓜葛的案件中，即使法庭已作出裁决，问题的

根源往往悬而未决。这类问题，往往不能透过一个法庭判决或法理上谁对谁错的决定，

                                                      
3 Bolton v. The Law Society  [1993] EWCA Civ 32 



获得解决。 

 

有见于此，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在这些情况下或可寻找一个各方拥有共同利益的公平对

等环境，让有关人士可进行调解。我得强调，选择不对簿公堂，本身已是一种须透过法

律专门技能，妥善掌握的一种艺术。真正的专业人士，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应退一步地

抽离思考，谨慎地评估诉诸法庭是否帮助当事人处理问题的唯一并最佳方法。 

 

这想法自其开始提倡以来，一直广为接纳，这从过去十年有愈来愈多律师从事解决争议

的法律工作，可见一斑。要体现专业精神，便须明白有时法律本身，及倚重法律的说

法，未必可以处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同样地，专业人士在面对不同种类，涉及社会或政治问题的棘手争议时，应虚心行事；

不应「以法律之名」采取强硬立场，坚持己见，明显这种取态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应该

为各方的整体利益着想，致力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促进社会解决不同争议。若更

多法律界同业可以充分欣赏及明白个中的重要，更多人便可真正体现专业精神。 

 

慷慨：公益和小区活动 

 

最后，我想讨论慷慨之德。我有幸认识业界内很多慷慨的同僚，但可惜的是，慷慨的美

德甚少与法律专业扯上关系。 

 

我在过去数月收到不少有心人的查询或致电──事缘他们在看过一个十分受欢迎的本地

电视法律剧集后，来电询问律师是否只会向有钱人提供服务。之后，甚至一些近亲，包

括我太太的亲戚，都来电问我：「若当事人愿意付更多钱，律师是否就会提供更佳服

务？」 

 

这些对律师的错误描绘，令公众人士误以为律师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这种误解对

法律专业来说是危险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公众人士对法律专业的信任和尊重。 

 

事实上，有很多律师都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参与公共服务和公益工作，只是大家对此所

知不多。我们实应加倍力度，确保公众人士意识到愿意慷慨助人的律师为数不少。所

以，更多律师应该主动参加义务公益工作，让公众人士得知，参加公益工作便是律师为

了社会福祉所担当的额外工作。要纠正律师都是向钱看的印象，最好的办法是身体力

行，为社会的贫困阶层提供法律意见及法律协助服务。 

 

律师会的努力 

 

过去的 110 年，律师会亦 110%努力支持体现「真正的专业精神」。 

 

在教育方面，为了扩阔会员的视野，我们一直重视专业进修计划，并将继续鼓励会员参

加。我们一直鼓励会员参加专业进修计划，以增进其专业技能。单在 2016 年，律师会

已举办了 390 个培训课程，共有超过 17,000 人次参加，这实在令人鼓舞，亦反映很多



会员都明白不断掌握法律界最新发展的重要。 

 

但非法律课程却不是这般普及，而这亦是律师会在未来将会尝试着重的地方。在一些较

成熟的司法管辖区，例如澳洲、加拿大及美国，它们的专业进修计划要求律师最少完成

某时数的非法律课程。在香港，风险管理教育及其他非法律课程日趋普遍，值得鼓励，

但我们亦须继续朝此方向努力，令律师不但在重要法律条文方面获得最新资料和培训，

亦可同时获得更广泛全面的培训（例如在软性技巧和操守方面）。有见于此，律师会在

来年将会引进多几个非法律课程，包括一个新的执业管理课程，目的是令会员可懂得更

有效地管理其业务。我们希望会员会虚心接受这些课程，体现这质素并应用在专业工作

上。 

律师会向来致力提供及筹办各类公益法律服务计划和小区项目。2016 年间经我们协调的

小区项目多达 74 个，当中包括广为人知的法律周、青 Teen 讲场、小区和学校讲座，以

及「法律先锋」师友计划等。现时共有 130 名会员为免费法律咨询专线提供服务，至今

亦已处理超过 5,000 宗涵盖多个主要法律范畴的法律援助要求。此外，更有近 100 间律

师行参与了免费法律意见咨询服务。律师会的公益法律服务及小区工作嘉许计划于去年

更有破纪录的 117 名律师及 26 间律师行获颁发嘉许奖项，以表扬他们于公益法律服务

的卓越表现。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除了愈来愈多律师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为小区作出贡

献外，亦有更多律师行坐言起行，积极推广公益法律服务文化。当然，我们仍有改善空

间。 

 

根据我们去年的统计数字，只有约一成会员参加了律师会筹办的公益法律服务及小区工

作，表现较其他与香港经济背景相近的主要司法管辖区逊色。我深信我们能够做得更

好，亦应该做得更好。 

 

不过，我们却不能只靠律师会单一的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我们需要更多律师

行支持，愿意改变本身的企业文化，方便并鼓励律师进行公益活动。此外，我们需要与

政府、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以及司法机构的合作，推动公益及小区计划，所以它们的

支持十分重要。最后但不容忽视的，是我们需要会员的支持，因为是会员自己付出时间

和努力，投身公益活动。盼望他们可以虚心接受投身这些活动的重要及慷慨参与。 

 

也许律师职务本身已占去大家不少时间，也许很多律师都牺牲了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在

本身的法律业务以外增加以上工作，难免会为大家加添一定压力，令大家身心俱疲。不

过，很多律师依然可以坚持不懈，原因是每朝起床，都感到一股推动力，令自己不会放

弃。这推动力是甚么？也许是感到自己的行事为人，与一名真正的专业人士相称。 

 

就此，我祝愿各位在来年满有丰硕成果。多谢各位。 

 
 
 


